房 屋 买 卖 居 间 协 议

售  方：                 （简称甲方）身份证号；

卖  方：                 （简称乙方）身份证号；

居间房：南京利众房屋销售有限公司（简称丙方）

　   第一条：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市有关规定，三方在自愿、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居间方接受委托人甲、乙的委托，促成委托人甲、乙订立房屋买卖合同，并完成其他委托的服务事项达成一致，甲、乙、丙在合法、平等、自愿、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签订本协议。
第二条：房屋基本情况

1、甲方自愿将坐落在          区    街（巷）    号    栋    层的房屋（以下简称“该房屋”）出售给乙方。乙方对该房屋已做充分了解并实地看房，对该房屋现状无异，愿意购买该房屋。

1、 该房屋的基本情况如下：

房屋性质：             所有权人：       建筑面积：     楼层：      房屋来源：        产权证号：                              

土地证号：                               丘号：                                 

附属设施：                                                      

第三条：成交价格

甲、乙双方协商后实际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元（大写），¥              （小写）该房屋产权或租赁权过户的相关费用由甲乙双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该房屋产权或租赁过户费用的计算依据是指定国家评估机构对该房屋的评估价格，而非丙方提供的交易参考和甲乙双方商定的实际成交价。）该房屋配套设施过户的相关费用由          承担。
第四条：中介费支付

由           方支付丙方服务费       元，              方支付中介服务费                  元，于签定本合同时一次性付清。

第五条：房款付款约定（本条各款项均不计利息）

乙方向甲方的付款约定：

（1）乙方于      年     月     日向甲方支付房屋定金人民币          元（大写）¥                （小写）

（2） 乙方于      年      月     日过户当日交付房款人民币        元（大写）¥               （小写）

（3）待该房屋过户手续办理完毕，且甲、乙双方确认该房屋费用交接清楚并在物业交验单签字三日内（遇节假日付款时间顺延），结清余款。

第六条：相关事宜

1、 甲方承诺        年       月      日前腾空该房屋，并将该房屋钥匙交给乙方。甲乙双方自行办理该房屋所发生的水、电、煤气、有线电视、物业管理及户口迁移等过户手续及相关费用的交接事宜。

2、 甲方保证该房屋权属无争议。如有共有权人，甲方保证出售该房已取得其他共有人的同意并附相关证明材料。
3、乙方需要贷款，乙方需承担办理贷款的相关费用。

4、丙方协助甲乙双方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

5、丙方应认真履行甲、乙方委托的事项，并完成甲、乙方委托代办的各项服务。
6、 根据专业知识及工作经验，丙方将所了解的标的情况如实告知甲乙双方，及将委托事项办理的进展情况向甲乙双方通报。
7、丙方对甲乙双方个人资料予以保密，未经甲乙双方同意，不得向他人泄露。

第七条：违约责任

1、 甲方须保证该房屋权属无争议，若发生与甲方有关的权属纠纷或债务纠纷，由甲方负责解决并承担一切后果及违约责任。

2、 甲、乙双方须保证该房屋结构无拆改或拆改得到相关部门的同意及持有合法、有效证件，若因此影响办理过户手续，产生的一切后果及违约责任由责任方负责。

3、 甲方认可乙方贷款方式付款时：

（1） 贷款过程中，乙方提出终止贷款行为，则乙方须补齐所差房款，继续履行该合同，并承担由此而引起的经济损失。

（2） 乙方须保证所提供的各种材料与证明的真实、可靠。如因证明不属实或其资信度不够等个人原因造成的贷款未果，乙方承担相应责任及经济损失。

（3） 乙方须按照约定及时办理贷款手续，否则贷款延期责任由乙方承担。

4、 如甲、乙任何一方拒绝履行合同或解除合同，或发生本条第1、2、3款违约责任，均由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相当于合同第二条确定的房屋实际成交价的   %数额的违约金，用于支付守约方所发生的律师费、交通费等等。同时，违约方应向丙方支付总房价   %的中介服务费。

5、 如甲、乙双方任何一方未按照合同约定时间履行义务，每逾期一日，按总房价的万分之五承担责任。

6、 如甲方逾期迁出户口，每日赔偿乙方   元。
7、因居间方过错或违约，致买卖双方未能签订 《房屋买卖合同》，居间方应向买卖双方双倍返还已经收取的相关费用。造成买卖双方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条：不可抗力：甲、乙、丙方的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及时向对方通报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在取得有关机构证明以后，允许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者不履行合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但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
第九条：约定其他事宜

第十条：其他

1、 本协议在执行中若发生争议，甲、乙、丙三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向该房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 本协议经甲、乙、丙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一式三份，一份三页，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该项交易各种手续交接清楚、完毕，本协议自动终止。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丙方（盖章）：

甲方共有人（盖章）：    代理人（盖章）：      经办人（盖章）：

代理人（盖章）：

   身份证号：         身份证号：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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